岳环评验〔2016〕3号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除尘提标与4#炉脱硫治理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除尘提标与4#炉脱硫治理工程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该工程为环保工程，总投资6865.51万元，全部投资均为环保投资，配套建设了烟气脱硫装置、电袋除尘器、氧化槽、预洗塔、吸收塔等环保设施。工程于2014年3月开工，2015年1月2日完成4#炉脱硫、除尘、输灰及砖烟道防腐改造并投用，2015年5月9日完成3#炉除尘及输灰改造并投用，2015年6月24日完成1#炉除尘改造并投用，2015年8月26日完成2#炉除尘改造并投用。2013年12月16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以岳环评批 〔2013〕131号文予以

批复；2014年12月15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的试生产。
二、岳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编制的《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除尘提标与4#炉脱硫治理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岳环竣监字〔2016〕第07号）表明：
（一）废水

脱硫氨水进入预洗塔和吸收塔后循环使用，稀氨水在塔内循环喷淋区充分吸收，吸收后稀氨水经氧化后形成副产物硫铵溶液，副产物计量后用罐车装运至化肥生产企业作为生产原料，运营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

（二）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中氨气最大排放浓度值及速率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值及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

1～4＃锅炉烟气处理设施出口中烟尘、SO2、NOx最大排放浓度值及速率均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标准，除尘处理设施对烟尘的处理效率为99.9％。4＃锅炉脱硫处理设施对二氧化硫的处理效率为86.5%，氨回收率为99.2%，均符合《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氨法》（HJ2001-2010）中的要求。锅炉烟气出口氨逃逸最大值浓度符合《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氨法》（HJ2001-2010）中的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南、北面厂界昼、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四）固体废物

硫铵溶液出售给岳阳市优乐化肥有限公司；除尘灰渣出售给华新水泥（岳阳）有限公司。

（五）总量排放及减排

本次治理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公司动力事业部4#炉的二氧化硫年排放量为130.4t/a，二氧化硫的削减量836.8t/a。

（六）环境风险防范

稀氨水储罐及硫酸铵溶液储罐均设置了围堰及应急管网，并与巴陵石化公司动力事业部的应急池连通。已按要求配套建设二氧化硫在线监测系统并通过验收。
（七）应急预案

已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岳阳市环保局备案。
三、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动力事业部除尘提标与4#炉脱硫治理工程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工程投入正式运行后：

1、完善各项安全监控设施、事故防范设施，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监督管理，消除事故隐患；

2、强化现场监管，确保各项设施正常运转；

3、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长期在正常安全状态下运行，杜绝发生污染事故，并制定日常监测计划，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6月6日
抄送：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